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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统筹优化托底保
障机制上是如何考虑的？

答：意见着眼于促进救
助制度公平、可持续发展，
提出了夯实医疗救助托底
功能的相关措施。

除规范救助费用外，意
见还确定了基本救助水
平。按照经济越困难、医疗
负担越重，救助水平越高的
原则，合理设定待遇支付

“三条线”。比如，对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原则上取消
起付标准，低保边缘家庭成
员、因病支出困难重病患者
参照统筹地区上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设定
不同起付标准，避免救助资
金“撒芝麻”。

救助比例上，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按不低于 70%
救助，其他救助对象由各地
根据实际确定略低于低保

的救助比例。年度救助限
额也根据基金实际支撑能
力合理确定。

同时，意见进一步完善
托底措施，重点向大病慢病
患者倾斜。从原有住院和
门诊慢特病保障项目分设、
资金分别管理，调整为统一
项目、统筹资金、共用年度
救助限额。对经三重制度
保障后个人负担仍然较重
的救助对象，由地方根据实
际对其政策范围内自付费
用再给予倾斜救助。

针对仍有部分特殊重
大疾病患者反映负担较重
问题，意见在总体制度设计
中做了统筹考虑，包括统筹
实施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优
化管理服务降低医疗成本、
发展补充保障满足多元需
求。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看点聚焦

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印发
了《关于健全
重特大疾病医
疗保险和救助
制度的意见》，
明确救助对象
范围、救助费
用保障范围、
起付标准和救
助比例等。

“ 要 重 点
平衡好效率和
公平、共济与
托底的关系，
筑牢中低收入
家庭托底保障
防线。”国家医
疗保障局相关
负责同志就医
疗保障托底保
障谁、如何托、
托到什么程度
等问题回答记
者提问。

起付线以下个人自付费用
纳入救助保障

问：救助费用保障覆盖
范围是什么？

答：意见规范救助费
用，满足基本保障需求。救
助费用主要覆盖救助对象
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住
院费用、因慢性病需长期服
药或患重特大疾病需长期
门诊治疗的费用。由医疗
救助基金支付的药品、医用
耗材、诊疗项目原则上应符
合国家有关基本医保支付

范围的规定。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起

付线以下的政策范围内个
人自付费用，按规定纳入救
助保障，降低“门槛费”负担。

对于基本医疗保障政
策范围外的费用，在完善多
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中
已有统筹考虑，包括稳定巩
固保障水平、综合降低就医
成本、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等。

托底措施重点
向大病慢病患者倾斜

救助对象范围进一步延伸

加快形成多层级医保体系

问：在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医
疗费用负担上，有哪些总体考虑？

答：意见聚焦 1个目标，即聚焦减
轻困难群众重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夯
实医疗保障制度托底保障功能，筑牢中
低收入家庭基本医疗保障“安全网”，扎
实促进共同富裕。

为此，意见明确 5项重点举措，包
括科学确定救助对象范围、强化三重制

度综合保障、统筹完善救助托底保障方
案、建立健全防止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
制、注重发挥慈善救助与商业健康保险
等补充保障作用。

此外，要强化 4个配套措施，从服
务、组织、资金、能力等要素保障方面提
出具体要求，包括规范经办管理服务、
强化组织保障、加强基金预算管理、提
高基层能力建设水平等。

问：救助对象范围有什么新变化？
答：对象分类管理更精细。在做好

低保、特困、易返贫致贫人口等低收入
人口救助的同时，延伸覆盖低保边缘家
庭、因病支出困难家庭重病患者。意见
继续以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为重点救助
人群，同时规范救助对象管理：

一是优化救助对象分类。以收入
困难和医疗费用负担为导向，细分救助
对象类别，明确覆盖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农村易返贫致

贫人口等低收入人群。
二是对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实施救

助。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考虑支出困难
因素，将因高额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
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纳入救
助范围，并要求省级相关部门明确认定
条件。

三是对地方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
人员，允许因地制宜，按照其对应的救
助对象身份类别，给予相应救助。

2020 年 11 月 11 日，在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道东院社区卫
生室，医生王红霞为村民介绍医保服务下沉政策。新华社 发

救助对象是谁？救助费用覆盖哪些？

新华社北京11月22
日电（记者刘诗平）黄河
内蒙古三湖河口至头道
拐河段 22日出现流凌，流
凌密度为 10%至 30%，首
次流凌日期较常年偏晚 2
天。

截至 22日，嫩江干流
尼尔基水库以上江段及
富拉尔基江段已经封冻，
其他江段处于流凌状态；
松花江干流全线处于流
凌状态；黑龙江干流漠河
至开库康江段已封冻，其
他江段处于流凌状态。

随着黄河出现流凌，
至此我国北方河流全面
进入 2021-2022年度凌汛
期。

国 家 防 总 副 总 指
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要求，落实黄河等北方
河流防凌预报、预警、
预演、预案措施，适时
启动防凌调度模式，科

学调度水工程，按照预
案 精 准 控 制 各 河 段 封
开河流量及过程，落实
突 发 险 情 处 置 预 案 和
措施，确保防凌安全。

据了解，水利部黄河
水利委员会、松辽水利委
员会已启动防凌运行机
制，加强凌情监测预报、
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
学调度刘家峡、海勃湾、
万家寨、小浪底、尼尔基、
丰满等骨干水库。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密切关注凌情发
展变化，科学调度骨干水
库，督促相关省区认真落
实防凌责任，加强应急值
守和工程巡查，强化凌汛
期在建桥梁等涉河建设
项目管理，及时拆除浮
桥、施工栈桥等阻碍行凌
的建筑物、构筑物，确保
黄河、松花江等江河防凌
安全。

新华社郑州11月22日电（记者
张兴军）记者 22日从水利部黄河水利
委员会获悉，即日起黄河进入 2021—
2022年度凌汛期，目前黄河水利委员
会、相关省（区）和有关单位已启动防
凌运行机制，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度，

全面进入防凌戒备状态。
据了解，受11月19日至22日强冷

空气影响，内蒙古沿黄地区气温明显下
降。22日8时，三湖河口至头道拐河段
出现流凌，流凌密度10%—30%，首凌日
期较常年平均日期（11月20日）略偏晚。

此前，黄河水利委员会召开防
凌会议，要求立足最不利情况，强
化凌情监测和会商、科学调度骨干
水库、加强应急值守等。为确保凌
汛期流凌通畅，黄河水利委员会提
前完成了防凌清障工作。

黄河首现流凌
我国北方河流全面进入凌汛期

黄河进入凌汛期 启动防凌运行机制

这是11月22日拍摄的黄河宁蒙河段流凌。 新华社 发


